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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技术赋能实训教学能力提升研修班项目供应商须知
1.供应商询价须知表
	条 款 名 称
	编  列  内  容

	采购人
	采购人：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联系地址：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西固西校区
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13359453885

	项目名称
	数智技术赋能实训教学能力提升研修班项目

	项目编号
	[bookmark: _GoBack]LZSH-XJ/2025-001

	预算金额
	13.6万元（大写：人民币拾叁万陆千元整）

	供应商资格条件
	1.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2.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完善的售后服务、技术力量及措施；
3.供应商应当在甘肃政府采购网定点采购最新一期定点采购目录中；
4.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的方可参加本项目的投标。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供应商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查询日期应为询价截止日前三天内）；
5.不接受联合体询价。

	询价有效期
	3天

	报价文件份数
	正本一份、副本二份、电子版（word版及已做电子签章的pdf版）一份、报价一览表一份

	报价文件签署、盖章
	报价文件的正本和副本须签字、盖章的由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经正式授权并对供应商有约束力的代表签字或盖章，不得使用合同专用章、公司部门章或分支机构章等代替；否则，报价文件按无效报价处理。

	报价文件封套的标记
	报价文件及“报价一览表”外层包装须按以下要求标记：
1.供应商（盖公章）的全称；
2.询价项目名称、项目编号、询价日期等；
3.正本、副本或报价一览表；
4.“请勿在           之前启封”字样，并在骑缝处加盖公章；
5.供应商应必须将报价文件正本、所有副本和电子版报价文件（U盘）分开密封，“报价一览表”单独密封。（注：所有副本整体封装，询价资料共计4个封包）。

	报价文件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09月18日09:30分
递交地点：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山丹街1539号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西固西校区石化楼301室。


2.费用承担
供应商应准备和参加报价有关的费用自理。
3.报价文件编制要求
3.1 供应商应当按照询价文件的要求编制报价文件，并对其提交的报价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3.2 报价文件应按照 “报价文件格式”的要求以A4版面统一编制。
3.3 对于有特定格式要求的，不允许改动其内容，否则，其报价无效。
3.4 报价文件的制作，应使用简体中文。
3.5 任何行间插字、涂改和增删，须由供应商授权代表在旁边签字后方为有效。
4.报价
4.1 供应商应按询价文件规定的供货及服务要求，以人民币进行报价。
4.2 供应商对每种货物及服务只允许有一个报价，否则，其报价无效。
4.3 参加询价采购活动的供应商，须按照询价文件的规定一次报出不得更改的价格。
5.投标保证金
见供应商询价须知表。
6.报价文件份数和签署、盖章
6.1 供应商应提交一式四份报价文件（一份正本、二份副本、一份电子版U盘、一份询价报价一览表），每份报价文件须清楚地标明“正本”或“副本”字样，一旦正本和副本不符，以正本为准，电子版与纸质不符，以纸质版为准。
6.2 电子版报价文件以U盘形式提交。
6.3 所有报价文件，开标结束后，均不退还投标供应商，由招标代理公司存档保存。
6.4 供应商须单独密封递交一份“报价一览表”，并在信封上标明“报价一览表”字样。
6.5 报价文件的正本和副本须签字、盖章的由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经正式授权并对供应商有约束力的代表签字或盖章（不得使用合同专用章、公司部门章或分支机构章等代替；否则，报价文件按无效报价处理）。
7.报价文件的标记
7.1 供应商应必须将报价文件正本、所有副本、电子版报价文件（U盘）、报价一览表分别密封。（注：所有副本应全部整体封包，报价文件共计4个封包）
7.2 报价文件及“报价一览表”外层包装须按以下要求标记：
a.供应商（盖公章）的全称；
b.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包号；
c.正本、副本、电子版或报价一览表；
d.“请勿在        (报价截止时间)之前启封”字样，并在骑缝处加盖公章。
8.报价文件的递交
8.1 报价文件必须在询价文件要求截止时间之前送到指定的地点。
8.2 逾期送达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报价文件，拒绝接收。
8.3 未提交“开标报价一览表”的，其报价文件拒绝接收。
8.4 未提交“电子版报价文件”的，其报价文件拒绝接收
8.5 询价响应未按要求封包的，其报价文件拒绝接收。
9.报价文件的无效情形；
9.1 未按照询价文件规定要求密封、签署、盖章的；
9.2 不具备询价文件中规定资格要求的；
9.3 同一种货物提供了两种及以上报价的；
9.4 报价文件出现重大偏离（技术参数超过两项）的；
9.5 报价文件不满足带★参数或其他要求的；
9.6 供应商技术方案及功能未达到本询价项目技术、功能要求的；
9.7 报价文件中的技术规格参数完全复制、粘贴询价文件技术规格参数表中的参数 的，视为无效；
9.8 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本询价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
9.9 报价超过本项目预算价的；
9.10 技术要求未提供支持材料的。
10.询价
10.1 供应商按规定的递交报价文件截止时间（询价时间)和地点组织询价，有关监督部门视情况到现场监督询价活动。
10.2 询价时，公布在询价截止时间前递交报价文件的供应商名称；由供应商或其推选的代表检查报价文件的密封情况，经确认无误后，由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当众拆封，宣读供应商名称、报价和其他主要内容。
10.3 供应商代表、监督人、记录人等有关人员在询价记录上签字确认。
11.评审
11.1 采购小组按照“评审程序及成交办法”规定的评审标准对报价文件进行评审。
12.成交
12.1 询价小组根据评审程序及成交办法，提出书面评审报告，推荐成交候选人。
12.2 采购人确认成交结果。
13.成交通知书
13.1 学院将以书面形式向成交供应商发出《成交通知书》。
14.签订合同
14.1 学院与乙方应当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